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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在任的事務委員會主席劉皇發議員請委員

提名 2014-2015年度會期的主席人選。  
 
2.  盧偉國議員提名謝偉銓議員，該項提名獲

陳鑑林議員附議。謝偉銓議員接納提名。范國威議

員提名梁家傑議員，該項提名獲何秀蘭議員附議。

梁家傑議員接納提名。其後沒有其他提名。  
 
3.  陳偉業議員提出根據《事務委員會主席手

冊》第 3.58段 (下稱 "第 3.58段 ")動議一項議案，將主

席的選舉中止待續。  
 
4.  劉皇發議員表示，第 3.58段並不適用於正副

主席的選舉。  
 
5.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留意到第 3.58段是有關

就實質議案進行的討論。他認為，提名一名委員擔

任事務委員會主席是一項議案，第 3.58段應適用。

他不接納劉皇發議員的裁決 (即第 3.58段並不適用

於主席的選舉 )。他警告，由於該項裁決剝奪他動議

該項中止待續議案的權利，其後在會議上作出的決

定可能會無效。  
 
6.  陳偉業議員續表示，他會根據《事務委員

會主席手冊》第 3.44段，在未經預告的情況下動議

9項議案。擬議的議案已在會議上向劉皇發議員提

交。  
 
7.  應劉議員所請，秘書告知與會者，擬議的

議案並不合乎規程。她表示，在未經預告的情況下

建議事務委員會處理的議案，應為關乎一些與事務

委員會職權範圍有關的政策事宜或公眾關注的事

項。至於 "選舉正副主席 "，相關程序並無訂明在未

經預告的情況下就此議程項目動議議案的安排。主

席裁定該等議案不合乎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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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偉業議員表示不接納秘書作出的解釋。

他表示，他提出該等議案的目的，是旨在就競逐主

席一職的候選人須符合的要求表達意見。他認為，

擬議的議案合乎規程。  
 
9.  陳偉業議員建議容許該兩名候選人有時間

詳 細 說 明 他 們 會 如 何 履 行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職

務，以及回答委員的提問。他憶述，其他委員會亦

曾作出類似安排，作為選舉主席程序的一部分。  
 
10.  劉皇發議員表示，如委員不反對陳偉業議

員建議的安排，事務委員會或須就候選人發言及委

員提問設定時限。他建議設定 5分鐘的時限。部分

委員認為候選人無須發言。  
 
11.  助理秘書長 1表示，《內務守則》附錄 IV(下
稱 "附 錄 IV")載 列 選 舉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程

序。除非事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應依循有關程

序。  
 
12.  葛珮帆議員詢問，陳偉業議員建議的安排

是否附錄 IV所載程序的一部分。劉皇發議員回應時

表示有關安排並非附錄 IV所載程序的一部分。  
 
13.  鑒於委員意見分歧，劉皇發議員把陳偉業

議員提出邀請候選人發言及委員提問的建議付諸

表決。應陳偉業議員要求，劉議員命令進行點名表

決，表決鐘聲響起 5分鐘。1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17名
委員表決反對陳議員的建議。有關的表決結果如下

⎯⎯ 
 

贊成  
 

 

涂謹申議員  劉慧卿議員  
馮檢基議員  何秀蘭議員  
梁家傑議員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胡志偉議員  
范國威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家洛議員  張超雄議員  
  
(12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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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陳鑑林議員  劉皇發議員  
石禮謙議員  陳克勤議員  
陳健波議員  葉國謙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謝偉俊議員  
田北辰議員  姚思榮議員  
陳恒鑌議員  陳婉嫻議員  
梁志祥議員  麥美娟議員  
葛珮帆議員  盧偉國議員  
謝偉銓議員   
  
(17名委員 )  

 
14.  劉皇發議員宣布上述建議被否決。他表示

會延長會議 15分鐘。  
 
15.  劉皇發議員表示，事務委員會會繼續選舉

主席。他宣布進行不記名投票。在委員投票後，劉

議員請附議提名謝偉銓議員的陳鑑林議員及提名

梁家傑議員的范國威議員監察點票的過程。在參與

投票的在席委員當中，有 17名委員投票支持謝偉銓

議員，以及 12名委員投票支持梁家傑議員。劉議員

宣布謝偉銓議員當選 2014-2015年度會期的事務委

員會主席。  
 
選舉副主席  
 
16.  謝偉銓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並邀請委員提

名 2014-2015年度會期的副主席人選。  
 
17.  梁志祥議員提名劉皇發議員，該項提名獲

葉國謙議員附議。劉皇發議員接納提名。馮檢基議

員提名范國威議員，並獲梁家傑議員附議。范國威

議員接納提名。其後沒有其他提名。  
 
18.  梁國雄議員建議，兩名競逐副主席一職的

候選人應在投票開始前，就委員為何應支持他們發

言。謝偉俊議員要求澄清，由候選人發言是否選舉

程序的一部分。主席表示，由候選人發言並非選舉

程序的一部分。他詢問兩名候選人是否打算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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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議員予以肯定的答覆，並在其發言中說明他

擬透過擔任副主席一職實踐哪些目標。劉皇發議員

表示不擬發言。  
 
19.  主席宣布進行不記名投票。按照主席的指

示，秘書作出安排，向每名在席委員派發一張選

票。主席表示，委員應在選票上正確示明他們支持

哪一名候選人。  
 
20.  由於時間所限，主席就應否再延長會議，

以容許委員有足夠時間完成選舉副主席的程序，徵

詢委員的意見。梁國雄議員表示不贊成再延長會

議。  
 
21.  主席命令秘書向委員收回選票。助理秘書

長 1建議，鑒於餘下的時間不足以讓秘書完成點票

的程序，事務委員會可考慮作出安排，在提名兩名

候選人的委員監督下把所收集的選票存放在一個

封妥的信封內，然後在另一次會議上進行點票。主

席就此項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委員同意採取上述

建議安排。  
 
22.  應主席邀請，馮檢基議員及梁志祥議員監

察秘書把所收集的選票轉移至信封內及將該信封

封妥的過程。  
 

(會後補註：按照主席的指示，事務委員會

下次會議已編定於 2014年 10月 28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秘書處已在 2014年 10月 14日
隨立法會CB(1)22/14-15號文件向委員發出

會 議 的 預 告 及 議 程 。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2014年 10月 28日的會議上處理多個議項，

以及 2014年 10月 9日會議議程上的未完事

項，包括點算所收集的選票。 ) 
 
 
II. 其他事項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10月 24日  


